模具购销合同
 合同编号：20200623
甲方（买方）： 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
乙方（卖方）： 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
甲乙双方就以下H6座椅11套模具采购事宜，经过甲乙双方充分确认，在双方均知晓且认可此模具状况前提下，达成如下共识：
一、产品名称、型号、单价、数量、金额：
	序号
	日期
	模具名称
	单位
	数量
	金额
	备注

	1
	2020.6.23
	副驾驶安全带出口罩壳
底座安全带出口罩壳底
	套
	1
	190000
	

	2
	2020.6.23
	左靠背调节手柄
右靠背调节手柄
	套
	1
	135000
	

	3
	2020.6.23
	副驾驶高配靠背调节手柄
	套
	1
	135000
	

	4
	2020.6.23
	副驾驶高配右侧罩壳
	套
	1
	390000
	

	5
	2020.6.23
	司机主边罩壳
	套
	1
	390000
	

	6
	2020.6.23
	副驾驶高配左侧罩壳
	套
	1
	330000
	

	7
	2020.6.23
	司机副边罩壳
	套
	1
	330000
	

	8
	2020.6.23
	司机标配前罩壳
	套
	1
	120000
	

	9
	2020.6.23
	司机高配前罩壳
	套
	1
	120000
	

	10
	2020.6.23
	高调器上滑盖
高调器下滑盖
	套
	1
	80000
	

	11
	2020.6.23
	滑轨解锁机构内壳
滑轨解锁机构外壳
	套
	1
	60000
	

	合计
	套
	11
	2280000
	含税13%


二、付款方式：双方协商采用如下第【4/3/2/1】种付款方式合同总金额为贰佰贰拾捌万圆整。
1、合同签章生效后一周内甲方预付总金额的40%给乙方，计：人民币912000元。乙方收到货款7日内按照收款金额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；
2、乙方按时提供T1样件后，甲方30天内付总金额的30%给乙方，计：人民币684000元。乙方收到货款7日内按照收款金额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；
3、乙方交付合格样件给甲方，甲方送交主机厂确认产品合格后，在乙方工厂安排小批试制，试制样件经甲方技术及工艺部门验收合格后，乙方开具剩余合同金额的额增值税发票。甲方收到发票后7天内付总金额的20%给乙方，计：人民币 456000 元。
4、剩余的10%作为质保金，模具移交甲方并验收合格后90天内，由甲方到期后支付给乙方228000元。
三、交货时间、地点、方式：
1. 交货地点：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
2. 交货时间：H6座椅项目注塑模具开发完成后交付。
四、生效日期：本合同一式两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，经双方委托代理人签字盖章后生效，传真件具有同等效力。
五、争议处理：本合同在履行中如出现争议，可以甲乙双方友好协商处理，协商不成可向乙方所在地法院起诉。
六、未尽事宜：本合同未尽事宜可经双方共同协商，作出补充规定，补充规定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效力。

甲方：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乙方：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

委托代理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托代理人：

签订时间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订时间：

[bookmark: _GoBack]签订地点：北京市昌平区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
